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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存货、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4月6日召开第十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存货、固定资

产及在建工程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1）全资子公司南京金羚生物基纤维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10月停产，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对长

丝产成品及长丝辅材备件在2020年12月31日的结存库存进行了减值测试。因受下

道企业需求不足影响, 2020年末全资子公司江苏金羚纤维素纤维有限公司的短

丝产成品及短丝主要原材料浆粕存在减值迹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

司相关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对短丝产成品和浆粕在2020年12

月31日的结存库存进行了减值测试；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金额等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存货明细项目 期末余额 

期末可变现净

值 

当期计提跌

价准备 

期未存货跌价

准备 

长丝产成品 2,792.85 1,804.80 794.5 988.05 

短丝存货 93.63 83.67 9.96 9.96 

长丝辅材备件 122.18 57.57 64.61 64.61 

 合计  3,008.66 1,946.04 869.07 1,062.62 

   （2）公司子公司部分房屋和设备等固定资产暂时处于闲置状态，公司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固定资产在

2020年 12月 31日进行了减值测试。结果如下： 

单位 ：万元 



子公司名称 明细项目 
本期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 
期末账面价值 

江苏金羚纤维素纤维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1750.00 33,664.53 

合计 1750.00 33,664.53 

（3）董事会同意按上述减值测试结果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损失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存货、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6 日召开

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主要为全资子公司南京金羚生物基纤维有限

公司长丝产成品、公司子公司部分房屋和设备等固定资产等相关资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869.07 万元，影响净

利润金额 869.07 万元；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1,750 万元，影响净利润金额 1，

750万；以上合计净利润影响额计入 2020年度损益，将减少公司 2020年度净利

润 2619.07万元，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619.07 万元。 

三、董事会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

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了截止

2020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

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同意按上述结果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遵循了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的谨慎性原则，保证了公司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报告期资产的价值，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以及经营成果。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批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

法合规，依据充分；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同意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20年度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04 月 08日 


